
 

 

慈濟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17次行政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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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1年 11 月 1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17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

林祝君研發長、謝麗華主任、張智銘主任、江玉君主任、 

謝依蓓主任、謝易達館長、郭育倫主任、郭又銘國際長、

牛河山主任、陳翰霖主任、蔡宗宏院長、宋惠娟所長、 

洪茂欽主任、張紀萍主任、藍毓莉主任、游崑慈主任、 

湯麗君主任、辜美安副主任、王怡文組長、 

葉秀品組長(蔡淵轅同仁代)、蔡芳玲組長、吳晋暉組長、

賴春伎組長、王承斌組長、陳志遠組長、郭曉晴主任、 

孫明堂組長、李佩穎組長、高夏子主任、李洛涵組長、 

陳玉娟組長、林柏翔組長、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 

蔡詠倫組長、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林祝君研發長代)、

楊嬿組長(林祝君研發長代)、黎依文組長、邱雪媜組長、 

陳韻如組長、陳駿閎組長、呂家誠組長、簡子超組長、 

楊之瑜組長、王寶琳組長、蔡欣晏組長、賴玫瑾組長、 

廖椿淵組長、陳立仁組長、楊珍慧組長、胡凱揚組長、 

羅珮瑄主任、李姿瑩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吳榮源組長、林信漳組長、翁銘聰組長、林珠茹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專兼任教師鐘點費計算及核發辦

法」。111.9.28公告。 

(二)新訂「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111.10.6公

告。 

 

八、主席報告： 

(一)下學年度的招生宣導活動已開始，感恩各位同仁的努力，請同仁把握每次

宣導的機會，積極落實與策略聯盟學校的連結及合作，與對方保持良性互

動，展現學校的亮點及特色。 

(二)未來招生環境嚴峻，境外生可緩解少子化對學校的衝擊，為本校重要招生

來源之一，期望透過優秀的境外生，讓學生有多元學習的機會，提昇本國

學生學習態度，因應境外生人數逐漸增加，請各教學單位提早規劃及準備

教師全英授課；請雙語中心規劃開設相關課程提升職員英語能力，以提供

境外生行政上的服務，建立校園雙語化環境。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總務處事務組林柏翔組長： 

1.事務組宣導，未申請無障礙車證者，請勿違規占用無障礙停車位，讓真

正有需求之身心障礙者能使用專用停車位，請各位主管協助轉達，感恩。 

2.請各位同仁將汽車停放規定的停車格，勿隨意停放，以免影響交通動

線、師生安全。 

 

圖書館謝易達館長： 

111年 11月 22-23日辦理 2022「天下為公與大愛思想的踐行暨慈濟學研

討會」，敬邀各位主管及老師參與。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究發展處(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如附件十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如附件十三) 

全人教育中心(如附件十四) 

護理學院(如附件十五)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如附件十六) 

長期照護研究所(如附件十七) 

長期照護科(如附件十八) 

護理系(如附件十九)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如附件二十)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放射醫學研究所(如附件二十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二)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三) 

 

十、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校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1年 6月 7日新聞稿及中華民國 112年政府行

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考選部 112年國家考試日程表。 

二、因 2/11-2/13為考選部國家考試時段，學期開始調整為 2月 14日(星期二)；

畢業典禮訂於 6月 2日（星期五），提請討論 



 

 

慈濟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曆   （第 217 行政草案）  

 

月份 週次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二 
 
月 

寒三    1 2 3 4  
寒四 5  6  7  8  9  10  11國家考試 

一 12 國家
考試 

13國家考試 14開學上課 15 16  17  18 補上班 
上課(2/27) 

二 19 20 21 22 23 24 25  

三 26 27調整放假 28 和平 
  紀念日 

     

三 
 
月 

三    1 2 3  4 
四 5 6 7  8 9 10 11 
五 12 13 14 15 16 17 18 

六 
19 20 21 22 23 24 25 補上班 

上課(4/3) 
七 26 27 28 29 30 31  

四 
 
月 

七       1 
八 2 3 調整放假 4 兒童節 5 民族掃 

  墓節 
6 7 8 補上班 

上課(4/28) 

九 
9 10 期中考 11 期中考 12 期中考 13 期中考 14 期中考 15原住民學

生單招考
試 

十 16 17 18 19 20 21 22 

十一 
23 24 25 26 27 28 佈置 

統測考場 
(停班停課) 

29統測 

十二 30統測       

五 
 
月 

十二  1 2 3 4 5 6 補上班 
上課(2/13) 

十三 7 8 9 10 11 12 13 

十四 
14 15 畢業班 

   期末考  
16 畢業班 
   期末考 

17 畢業班 
   期末考 

18 19 20 
 

十五 21 22  23  24  25 26 27 
十六 28 29 30 31    

六 
 
月 

十六     1 2 畢業典禮 3 

十七 4 5 6 7 8 9 10 補上班 
   (6/23) 

十八 11 12 期末考 13 期末考 14 期末考 15 期末考 16 期末考 17國家考試 

暑一 18 國家
考試 

19暑假開始 20  21 22 端午節 23調整放假 24 

暑二 25 26 27 28 29 30  

七 
 
月 

暑二       1 
暑三 2 3 4 5 6 7 8 
暑四 9 10 11 12 13 14 15 
暑五 16 17 18 19 20 21 22國家考試 

暑六 
23 國家 

考試 
24國家考試 25 26 27 28 29 

暑七 30 31      



 

 

※備註 1：天然災害停止上課情形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是否補課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 
※備註 2：本行事曆將依教育部正式來函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有關放假之規定隨即更動資訊。 
※備註 3：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請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ip.gov.tw） 

  ＞為民服務＞歲時祭儀專區查詢。 

決  議：修正通過，111學年度第 2學期校曆校曆詳如附件二十四。 

 

國際暨兩案事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選送優秀學生境外短期研修辦法」

第四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行政院 2030雙語政策，鼓勵學生修習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增強語言

能力，故新增第四條第四項條文。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一、… 

二、… 

三、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

(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2學分或慈濟

人文履歷時數36小時(不含公費

生基本時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2學分。 

四、學生修習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開課辦法第七條

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將做為甄

選之加分條件。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

件： 

一、… 

二、… 

三、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

課程(皆含當學期，新生

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2學分或

慈濟人文履歷時數36小時

(不含公費生基本時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2學分。 

 

新增文字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五。 

https://www.cip.gov.tw/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選送清寒績優學生境外短期研修辦

法」第四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 108學年度「慈濟人文學程」選讀辦法已廢除，故修正第四條第四項條

文。 

二、因應行政院 2030雙語政策，鼓勵學生修習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增強語言

能力，故新增第四條第六項條文。 

三、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四、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 

(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2學分或

慈濟人文履歷時數36小時

(不含公費生基本時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2學分。 

五、志工時數： 

前二學期校內或志業體經認證之志

工時數達五十小時(含)以上。新生

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當學期之

志工時數至少達十五小時。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達

二十五小時(含)以上之志工時

數。 

六、學生修習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開課辦法第七條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

件： 

四、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

課程;日間部至少四學分、進

修部(進修學院)至少二學

分，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

限。 

五、志工時數： 

前二學期校內或志業體經認

證之志工時數達五十小時

(含)以上。新生認列標準如

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當學

期之志工時數至少達十

五小時。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

期達二十五小時(含)以

上之志工時數。 

新增及刪

除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將做為甄

選之加分條件。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六。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提案 

提案四：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深度實務研習與深耕服務辦法」

第四條、第六條條文及契約書，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教育部來文（文號：1110006763），修訂本校教師至國內外深耕服務完

畢後，應返原校履行服務義務之辦法與契約書。以符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第 26條強化教師與產業界之連結，進而培養具備實務與創新能力之優質人

才之立法目的。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請原則 

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 深度實務研習：… 

(二) 深耕服務： 

1. 教師進行深耕服務期

間，由本校給予公假、支

給全薪(含本俸及學術研

究費)及深耕服務相關費

用。 

2. …… 

3. …… 

第四條  申請原則 

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 深度實務研習：… 

(二) 深耕服務： 

1. 教師進行深耕服務

期間，由本校給予差

假、支給全薪(含本

俸及學術研究費)及

深耕服務相關費用。 

2. …… 

3. …… 

修改假

別。 

 

第六條  教師權利與義務 

一、教師經奉核定深耕服務後，其

原授課程由系所處理代課事

宜。 

第六條  教師權利與義務 

一、深耕服務教師服務期間需

返校義務授課每週一小時

為原則。經奉核定深耕服務

新增應

返原校

履行服

務義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教師於深度實務研習或深耕服

務期間因故變更執行期程，應

先簽請校長核定後，始得變更。 

三、教師完成深耕服務後須返校履

行所送核計畫之量化指標，需

包含前導/深化創新教學、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成立教師專業

社群、製作教材教具之教學相

關計畫至少一項為原則，且須

將所學導入課程。 

四、履行國內深耕服務之返校服務

義務時間需與研習天數相同；

而履行國外深耕服務之返校服

務義務時間則為研習天數之二

倍。服務義務期間之計算為深

耕服務結束後自返校次日起

算。 

五、教師於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

不得辭聘、調任、退休或再次申

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

或研究。未能履行服務義務者，

除不可歸因教師及重大不可抗

拒因素外，應將深耕期間所支領

之計畫補助費用，依服務未滿之

比例計算違約金賠償甲方，並於

離職前清償。 

六、教師於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期

間，應遵守本校及實務研習或

深耕服務機構之相關規定，若

有失職違法情事，經查證屬

實，除須自行承擔相關民、刑

事及行政責任外，該教師二年

內不得再提申請。 

七、本辦法未盡之處依政府專案計

畫或相關規定辦理。 

之教師，其原授課程由系所

處理代課事宜。 

二、教師於深度實務研習或深

耕服務期間因故變更執行

期程，應先簽請校長核定

後，始得變更。 

三、教師於實務研習或深耕服

務期間，應遵守本校及實務

研習或深耕服務機構之相

關規定，若有失職違法情

事，經查證屬實，除須自行

承擔相關民、刑事及行政責

任外，該教師二年內不得再

提申請。 

四、本辦法未盡之處依政府專

案計畫或相關規定辦理。 

務。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深耕服務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機構（單位）            （以下簡稱乙方） 

       教師姓名                （以下簡稱丙方） 

為進行教師深耕服務，訂立本契約，甲、乙、丙三方同意訂定下列條款，並依誠信原則履行： 

第1條 深耕服務期間 

1、 丙方經甲、乙方同意，於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

日至乙方進行深耕服務。 

2、 如因事實需要，任一方有變更或終止深耕服務時間之必要時，應於執行期限內，徵

得三方同意並簽請校長核定後為之，變更以一次及不影響教學授課為原則。 

第2條 權利與義務 

1、 乙方應提供丙方深耕服務所需之相關措施、資源及服務。 

2、 丙方進行深耕服務期間，由甲方給予公假、支給全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及深耕

服務相關費用。 

3、 丙方經奉核定深耕服務後，其原授課程由系所處理代課事宜。 

4、 丙方完成深耕服務後須返校履行所送核計劃之量化指標，需包含前導/深化創新教

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立教師專業社群、製作教材教具之教學相關計畫至少一

項為原則，且須將所學導入課程。 

5、 履行國內深耕服務之返校服務義務時間需與研習天數相同；而履行國外深耕服務之

返校服務義務時間則為研習天數之二倍。服務義務期間之計算為深耕服務結束後自

返校次日起算。 

6、 丙方於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不得辭聘、調任、退休或再次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

實地服務或研究。未能履行服務義務者，除不可歸因教師及重大不可抗拒因素外，

應將深耕期間所支領之計畫補助費用，依服務未滿之比例計算違約金賠償甲方，並

於離職前清償。 

第3條 保密協定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丙方因參加深耕服務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專業技術等，應



 

 

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他人，但其已為公眾所知悉者或獲乙方事前書面同意者則不在

此限。 

第4條 深耕服務成果歸屬 

1、 丙方進行深耕服務所獲得之研究成果歸屬由甲、乙、丙三方另議。深耕服務期間衍

生之產學合作案，依「慈濟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執行。 

2、 因本深耕服務期間衍生之專利成果，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專利研發

暨授權技轉管理辦法」執行。 

第5條 本契約自以下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至契約期限屆滿或三方提前以書面終止契約後失其

效力。如有未盡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得視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第6條 本契約書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若因本契約書而涉訟時，三方同意以花

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7條 本契約書正本壹式參份，三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人： 

甲  方：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代表人：校長 羅文瑞                   

電  話：03-8572158                    

地  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乙  方：○○○○○○    機構（單位） 

簽約代理人：○○○                 

統一編號：                          

電  話：                                                           

地  址：                           

 

簽簽約約代代理理

人人印印 

學學校校印印信信 

代代表表 

人人印印 

單單位位印印信信 



 

 

丙  方： ○○○教師 

系  所：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七。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7:00 

 

 
 
 
 
 
 
 
 
 
 
 
 
 

教教師師 

私私章章 



 

 

慈濟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曆（第 217 行政會議通過） 

※備註 1：天然災害停止上課情形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是否補課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 
※備註 2：本行事曆將依教育部正式來函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有關放假之規定隨即更動資訊。 
※備註 3：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請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ip.gov.tw） 

  ＞為民服務＞歲時祭儀專區查詢。 

月份 週次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二 
 
月 

寒三    1 2 3 4  
寒四 5  6  7  8  9  10  11國家考試 

一 
12 國家

考試 
13國家考試 
開學日(調
整放假) 

14 15 16  17  18 補上班 
上課(2/27) 

二 19 20 21 22 23 24 25  

三 26 27調整放假 28 和平 
  紀念日 

     

三 
 
月 

三    1 2 3 4 
四 5 6 7  8 9 10 11 
五 12 13 14 15 16 17 18 

六 19 20 21 22 23 24 25 補上班 
上課(2/13) 

七 26 27 28 29 30 31  

四 
 
月 

七       1 
八 2 3 調整放假 4兒童節 5 民族掃 

  墓節 
6 7 8 補上班 

上課(4/28) 

九 9 10 期中考 11 期中考 12 期中考 13 期中考 14 期中考 15原住民學
生單招考試 

十 16 17 18 19 20 21 22 

十一 
23 24 25 26 27 28 佈置 

統測考場 
(停班停課) 

29統測 

十二 30統測       

五 
 
月 

十二  1 2 3 4 5 6 補上班 
上課(4/3) 

十三 7 8 9 10 11 12 13 

十四 
14 15 畢業班 

   期末考  
16 畢業班 
   期末考 

17 畢業班 
   期末考 

18 19 20 
 

十五 21 22  23  24  25 26 27 
十六 28 29 30 31    

六 
 
月 

十六     1 2 畢業典禮 3 
十七 4 5 6 7 8 9 10 
十八 11 12 期末考 13 期末考 14 期末考 15 期末考 16 期末考 17國家考試 

暑一 18 國家
考試 

19暑假開始 20  21 22 端午節 23 調整放假
(扣暑休) 

24 

暑二 25 26 27甄選入學
面試 

28 29 30  

七 
 
月 

暑二       1 
暑三 2 3 4 5 6 7 8 
暑四 9 10 11 12 13 14 15 
暑五 16 17 18 19 20 21 22國家考試 

暑六 23 國家 
考試 

24國家考試 25 26 27 28 29 

暑七 30 31      

附件二十四 

https://www.cip.gov.tw/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一、… 

二、… 

三、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皆

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2學分或慈濟人

文履歷時數36小時(不含公費生獎

助生45小時含基本時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2學分。 

四、學生修習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

濟科技大學本校「開課辦法」第七條

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將做為甄選之加

分條件。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一、… 

二、… 

三、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

(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2學分或慈濟人

文履歷時數36小時(不含公費生基

本時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2學分。 

 

新增文

字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選送優秀學生境外短期研修辦法 

 

中華民國 95 年 6月 28 日 

第 67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11 月 1日 

第 217次行政會議第 19次修訂 

 

第 一 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本校學生全球化

及多元化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每年選派或接受申請及甄選本校優秀學生若干名，赴國外知名大學或相

關學術、醫療等機構進修研習或交換訪問。 

第 三 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附件二十五 



 

 

一、金額： 

(一)申請至歐美洲、大洋洲者，每名補助學費、膳雜費及交通費等

補助金總額上限四萬元；其它地區補助總額上限二萬元。 

(二)曾獲學校補助出國者，補助金額為前款之百分之五十，任務型

出國之補助不列入計算。 

(三)曾獲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出國者，第二次出國校內補助金

額為其申請地區總額上限之百分之五十，第三次後則不予以

補助。 

(四)每名學生在學期間總補助金額上限四萬元整;修習「國際化管理

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學生補助金額依其選讀辦法辦理。 

二、名額：依每年學校核定經費訂定名額。 

第 四 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一、操行成績: 

學生在學期間服儀整齊、品行優良，前二學期成績均達八十分(含)

以上且無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及銷過前)以上處分紀錄。當學年

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報名截止前懲處情形。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及懲處情形。 

二、智育成績: 

前二學期在校智育總成績皆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者；或前二學期

成績皆達七十分(含)以上者。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期中考成績平均達七十分(含)或班

排名 50%以上者為原則。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成績。 

三、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 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 2學分或慈濟人文履歷時數 36小時(獎

助生 45小時含基本時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 2學分。 

四、學生修習依本校「開課辦法」第七條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將做為甄

選之加分條件。 

第 五 條  選送相關證明文件： 

一、選送單位初選會議記錄。 



 

 

二、遴選學生備審資料(含檢核表)： 

(一)申請表(含自傳、自我能力與潛力 SWOT 分析、家長同意書、學

生同意書及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歷年平均及名次百分比)；需經教務處註

冊組查驗。 

(三)遴選學生獎懲紀錄；需經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查驗。 

(四)語文能力證明。 

(五)其他輔助文件(在校志工服務證明、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

證明-需經學生事務處課指組蓋章等)。 

(六)師長推薦意見表。 

(七)其他-當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活動之主辦單位可另訂所需文

件。 

第 六 條  選送流程： 

一、由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接受申請並辦理初選(教

學單位公告甄選辦法至少二週以上，並透過各管道公告周知)。 

二、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提交第五條敘述之相關文件，

出國前六週，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本辦法第五條相關

證明文件是否正確無誤後，召開選送委員會議(不含政府專案)。 

三、選送委員會之委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人文室主任、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

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教師代表兩名及學生代

表一名，共十五名，校長擔任會議主席，國際事務長擔任會議執行秘書。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選送委員會，核定補助金額、名單及人數。 

第 七 條  本校選送學生出國短期研修，期程以寒、暑假且不影響學生正常學期修

課為原則。 

第 八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四、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 

(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2學分或慈

濟人文履歷時數36小時(不含

公費生獎助生45小時含基本時

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2學分。 

五、志工時數： 

前二學期校內或志業體經認證之志工

時數達五十小時(含)以上。新生認列

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當學期之志

工時數至少達十五小時。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達二

十五小時(含)以上之志工時數。 

六、學生修習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

濟科技大學本校「開課辦法」第七條

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將做為甄選之加

分條件。 

第四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四、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

日間部至少四學分、進修部(進修學

院)至少二學分，皆含當學期，新生

不在此限。 

五、志工時數： 

前二學期校內或志業體經認證之志

工時數達五十小時(含)以上。新生認

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當學期之志

工時數至少達十五小時。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達二

十五小時(含)以上之志工時數。 

新增及

刪除文

字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選送清寒績優學生境外短期研修辦法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1日 

第122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日 

附件二十六 



 

 

第217次行政會議第13次修訂 

 

第 一 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本校清寒績優學

生全球化及多元化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每年選派或接受申請及甄選本校清寒績優學生若干名，赴國外知名大學

或相關學術、醫療等機構進修研習或交換訪問。 

第 三 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一、金額：補助費用(含交通費用、課程費用及食宿費用)，採實報實銷，

但以核定金額為上限，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二、名額：依每學年核定經費訂定名額。 

第 四 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一、符合縣市政府之中低收入戶。 

二、操行成績: 

    學生在學期間服儀整齊、品行優良，前二學期成績均達九十分(含)

以上，前兩學期無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及銷過前）懲處。當學年

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報名截止前懲處情形。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及懲處情形。 

三、智育成績: 

    前二學期在校智育總成績均達全班前百分之十者；或前二學期成績

均達九十分(含)以上者。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前學制的總平均排名前百分之二十

者為原則。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成績。 

四、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一)日間部須符合以下條件： 

1.慈濟人文 2學分。 

2.慈濟人文相關課程 2學分或慈濟人文履歷時數36小時(獎助

生 45小時含基本時數)。 

(二)進修部須至少 2學分。 

五、志工時數： 

前二學期校內或志業體經認證之志工時數達五十小時(含)以上。新

生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當學期之志工時數至少達十五小時。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達二十五小時(含)以上之志工時

數。 

六、學生修習依本校「開課辦法」第七條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將做為甄

選之加分條件。 

第 五 條  選送相關證明文件： 

一、選送單位初選會議記錄。 

二、遴選學生備審資料(含檢核表): 

(一)三個月內之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具學生姓

名)。 

(二)申請表(含自傳、自我能力與潛力 SWOT 分析、家長同意書、學

生同意書及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三)中文歷年成績單(含歷年平均及名次百分比);需經教務處註冊

組查驗。 

(四)遴選學生獎懲紀錄;需經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查驗。 

(五)語文能力證明。 

(六)其他輔助文件(在校志工服務證明、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證

明-需經學生事務處課指組蓋章等)。 

(七)師長推薦意見表。 

(八)其他-當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活動之主辦單位可另訂所需文件。 

第 六 條  選送流程： 

一、由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接受申請並辦理初選(教

學單位公告甄選辦法至少二週以上，並透過各管道公告周知)。 

二、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提交第五條敘述之相關文

件，出國前六週，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本辦法第

五條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正確無誤後，召開選送委員會議。 

三、選送委員會之委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人文室主任、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護理學院院長、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教師代

表兩名及學生代表一名，共十五名，校長擔任會議主席，國際事務

長擔任會議執行秘書。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選送委員會，核定補助

金額、名單及人數。 

第 七 條  選送學生出國短期研修，期程以寒、暑假且不影響學生正常學期修課為

原則。若研修期間於學期中以不超過十五天(含假日)為原則，並需檢附

課業輔導機制說明。 



 

 

第 八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請原則 

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深度實務研習：… 

(二)深耕服務： 

1.教師進行深耕服務期間，由本

校給予公假、支給全薪(含本

俸及學術研究費)及深耕服務

相關費用。 

2.國內深耕服務：每一位教師補

助額度壹拾伍萬元，補助項目

包括：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

點費、交通費、膳費、住宿費、

實務教材(具)費、資料蒐集

費、印刷費、保險費、二代健

保費、雜支等，或依政府專案

計畫規定辦理。 

3.海外深耕服務：每一位教師補

助額度伍拾萬元，補助項目包

括：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

費、國內交通費、國際來回經

濟艙機票款、海外深耕研究費

(至多三個月)、日支生活費

(至多三個月)、二代健保、保

險費，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定

辦理。 

第四條  申請原則 

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深度實務研習：… 

(二)深耕服務： 

1.教師進行深耕服務期間，由本

校給予差假、支給全薪(含本

俸及學術研究費)及深耕服

務相關費用。 

2.國內深耕服務：每一位教師補

助額度壹拾伍萬元，補助項

目包括：代課教師之基本授

課鐘點費、交通費、膳費、

住宿費、實務教材(具)費、

資料蒐集費、印刷費、保險

費、二代健保費、雜支等，

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定辦

理。 

3.海外深耕服務：每一位教師補

助額度伍拾萬元，補助項目

包括：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

鐘點費、國內交通費、國際

來回經濟艙機票款、海外深

耕研究費(至多三個月)、日

支生活費(至多三個月)、保

險費，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

定辦理。 

修改假

別及補

助項

目。 

 

第六條  教師權利與義務 

八、教師經奉核定深耕服務後，其原

授課程由系所處理代課事宜。 

九、教師於深度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

期間因故變更執行期程，應先簽

第六條  教師權利與義務 

五、深耕服務教師服務期間需返校

義務授課每週一小時為原則。經

奉核定深耕服務之教師，其原授

課程由系所處理代課事宜。 

新增應

返原校

履行服

務義

務。 

附件二十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請校長核定後，始得變更。 

十、教師完成深耕服務後須返校履行

所送核計畫之量化指標，需包含

前導/深化創新教學、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成立教師專業社群、製

作教材教具之教學相關計畫至少

一項為原則，且須將所學導入課

程。 

十一、履行國內深耕服務之返校服務

義務時間需與研習天數相同；

而履行國外深耕服務之返校服

務義務時間則為研習天數之二

倍。服務義務期間之計算為深

耕服務結束後自返校次日起

算。 

十二、教師於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

不得辭聘、調任、退休或再次

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

務或研究。未能履行服務義務

者，除不可歸因教師及重大不

可抗拒因素外，應將深耕期間

所支領之計畫補助費用（含全

薪及深耕服務相關費用），依服

務未滿之比例計算違約金賠償

甲方，並於離職前清償。 

十三、教師於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期

間，應遵守本校及實務研習或

深耕服務機構之相關規定，若

有失職違法情事，經查證屬

實，除須自行承擔相關民、刑

事及行政責任外，該教師二年

內不得再提申請。 

十四、本辦法未盡之處依政府專案計

六、教師於深度實務研習或深耕服

務期間因故變更執行期程，應先

簽請校長核定後，始得變更。 

七、教師於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期

間，應遵守本校及實務研習或深

耕服務機構之相關規定，若有失

職違法情事，經查證屬實，除須

自行承擔相關民、刑事及行政責

任外，該教師二年內不得再提申

請。 

八、本辦法未盡之處依政府專案計

畫或相關規定辦理。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畫或相關規定辦理。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教師深度實務研習與深耕服務辦法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18日  

第 182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11 月 1日  

第 217次行政會議第 3 次修訂 

 

第一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至產業進行

深度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以提昇實務研究能量及教學品質，並符合教育

部政策或未來各項相關措施方案，特訂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

學教師深度實務研習與深耕服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深度實務研習及深耕服務定義 

一、深度實務研習：依教師專業或技術有關領域至機構、產業實地服務研

習，國內深度實務研習至少二週；國外至少三週。 

二、深耕服務：係指本校教師至海內外產業進行深耕服務；國內深耕服務

為期半年或一年，海外深耕服務為期三個月以上為原則。 

第三條  申請對象 

一、申請深度實務研習：以本校系(所)為單位或由教師提出。 

二、申請深耕服務：須於本校任職滿二年以上之專任(含約聘)教師，始可

提出。 

第四條  申請原則 

一、研習及服務領域：配合各系所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國內外

機構規劃辦理之研習課程或實務服務內容。 

二、研習及服務期間：以不影響教學授課為原則，特殊產業得視季節性需

要於學期中實施。 

三、辦理方式：由申請系或教師自行規畫辦理。 

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深度實務研習： 

1.國內：補助項目包括交通費、膳費、住宿費、講師鐘點費、實

務教材(具)費、資料蒐集費、校外場地使用費、印刷費、實驗

耗材費、保險費、二代健保費、雜支等，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

定辦理。 

2.國外：補助項目包括國內交通費、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海

外研習課程費、日支生活費、資料蒐集費、印刷費、保險費、

雜支等，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定辦理。 

(二)深耕服務： 

1.教師進行深耕服務期間，由本校給予公假、支給全薪(含本俸

及學術研究費)及深耕服務相關費用。 

2.國內深耕服務：每一位教師補助額度壹拾伍萬元，補助項目包

括：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費、二代健保費，或依政府專案

計畫規定辦理。 

3.海外深耕服務：每一位教師補助額度伍拾萬元，補助項目包

括：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費、國內交通費、國際來回經濟

艙機票款、海外深耕研究費(至多三個月)、二代健保、保險費，

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定辦理。 

五、申請期間：每年度於校內公吿期間內提出申請，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

定期程辦理。 

第五條  申請作業 

一、校內教師： 

(一)由各系或教師提交申請計畫書(含書面及電子檔乙份)。 

(二)申請案件經所、系(科)、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初審後，經由

院、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完成複審，送交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

中心。 

(三)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複審通過之申請案進行決審。 

(四)經決審後，深耕服務之申請教師須於服務起始日前簽署完成教師

深耕服務契約書，並送交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留存。 

二、校外教師：由專案計畫主持人彙整校外教師報名資料，並提供推薦

序，送交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審議。 

第六條  教師權利與義務 

一、 教師經奉核定深耕服務後，其原授課程由系所處理代課事宜。 



 

 

二、 教師於深度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期間因故變更執行期程，應先簽請

校長核定後，始得變更。 

三、 教師完成深耕服務後須返校履行所送核計畫之量化指標，需包含前

導/深化創新教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立教師專業社群、製作教

材教具之教學相關計畫至少一項為原則，且須將所學導入課程。 

四、 履行國內深耕服務之返校服務義務時間需與研習天數相同；而履行

國外深耕服務之返校服務義務時間則為研習天數之二倍。服務義務

期間之計算為深耕服務結束後自返校次日起算。 

五、 教師於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不得辭聘、調任、退休或再次申請至

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未能履行服務義務者，除不可歸

因教師及重大不可抗拒因素外，應將深耕期間之補助費用(含全薪及

深耕服務相關費用），依服務未滿之比例計算違約金，並於離職前清

償。 

六、 教師於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期間，應遵守本校及實務研習或深耕服

務機構之相關規定，若有失職違法情事，經查證屬實，除須自行承

擔相關民、刑事及行政責任外，該教師二年內不得再提申請。 

七、 本辦法未盡之處依政府專案計畫或相關規定辦理。第七條  獲補助教

師應依核定金額，於研習結束後四週內，備齊成果報告及相關經費收支結

算表辦理結案。本辦法補助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或相關計畫經費，或由學校編列之經費項下支應。 

第八條  未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者，二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辦法之相關經費補助。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深耕服務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機構（單位）            （以下簡稱乙方） 

       教師姓名                （以下簡稱丙方） 

為進行教師深耕服務，訂立本契約，甲、乙、丙三方同意訂定下列條款，並依誠信原則履行： 

第1條 深耕服務期間 

1、 丙方經甲、乙方同意，於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

日至乙方進行深耕服務。 

2、 如因事實需要，任一方有變更或終止深耕服務時間之必要時，應於執行期限內，徵

得三方同意並簽請校長核定後為之，變更以一次及不影響教學授課為原則。 

第2條 權利與義務 

1、 乙方應提供丙方深耕服務所需之相關措施、資源及服務。 

2、 丙方進行深耕服務期間，由甲方給予公假、支給全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及深耕

服務相關費用。 

3、 丙方經奉核定深耕服務後，其原授課程由系所處理代課事宜。 

4、 丙方完成深耕服務後須返校履行所送核計劃之量化指標，需包含前導/深化創新教

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立教師專業社群、製作教材教具之教學相關計畫至少一

項為原則，且須將所學導入課程。 

5、 履行國內深耕服務之返校服務義務時間需與研習天數相同；而履行國外深耕服務之

返校服務義務時間則為研習天數之二倍。服務義務期間之計算為深耕服務結束後自

返校次日起算。 

6、 丙方於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不得辭聘、調任、退休或再次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

實地服務或研究。未能履行服務義務者，除不可歸因教師及重大不可抗拒因素外，

應將深耕期間之補助費用(含全薪及深耕服務相關費用)，依服務未滿之比例計算違

約金賠償甲方，並於離職前清償。 

第3條 保密協定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丙方因參加深耕服務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專業技術等，應



 

 

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他人，但其已為公眾所知悉者或獲乙方事前書面同意者則不在此

限。 

第4條 深耕服務成果歸屬 

1、 丙方進行深耕服務所獲得之研究成果歸屬由甲、乙、丙三方另議。深耕服務期間衍

生之產學合作案，依「慈濟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執行。 

2、 因本深耕服務期間衍生之專利成果，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專利研發

暨授權技轉管理辦法」執行。 

第5條 本契約自以下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至契約期限屆滿或三方提前以書面終止契約後失其

效力。如有未盡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得視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第6條 本契約書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若因本契約書而涉訟時，三方同意以花

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7條 本契約書正本壹式參份，三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人： 

甲  方：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代表人：校長 羅文瑞                   

電  話：03-8572158                    

地  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乙  方：○○○○○○    機構（單位） 

簽約代理人：○○○                 

統一編號：                          

電  話：                                                           

地  址：                           

簽簽約約代代理理

人人印印 

學學校校印印信信 

  

代代表表 

人人印印 

單單位位印印信信 



 

 

丙  方： ○○○教師 

系  所：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教教師師 

私私章章 


